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补考、再修和缓考暂行办法
聊职院教字〔2012〕8号
为进一步规范学分制条件下的教学运行管理，根据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，特制订本暂行办法。
　　一、补考

1．课程考核不及格，学校安排一次免费补考。严重违反考试纪律或者作弊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正常补考。

2．补考不得申请缓考。

3．体育课、实验实训课、实践环节考试或考核不合格不得补考，必须再修。

4．补考不及格或放弃补考机会，视为补考未通过。

5．补考成绩合格，成绩记为60分。

　　二、再修

1．补考未通过的课程必须进行再修，每门课程的再修次数不限。

2．再修分以下情况：

（1）补考未通过的课程为必修课，必须通过再修本门课程以取得学分。

（2）补考未通过的课程为选修课，既可以再修本门课程，也可以改选同类模块其他课程。

（3）对因严重违反考试纪律或者作弊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经教育表现良好，学生经所在学院同意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，可参加下一学期或下一学年的课程再修。

3．转专业学生根据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对以往未通过而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不要求学习的课程，不需再修。

4．学校不单独组织再修班级教学，对参加再修的教学和考核要求与其他课程相同。

5．再修课程与主修其他课程时间相冲突时，可以申请免听。

6．再修体育课、实验实训课、实践环节等课程，学生必须完成平时的教学过程。

7．再修课程成绩以再修前后的最高成绩计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8．参加再修课程必须按学分缴纳学分费用，办理相关手续。学分费用为50.00元/每学分。

9．毕业生离校后在规定的时间回校参加再修的课程考试，或因特殊情况申请再考者，经批准，可以参加再修课程考试。但必须缴纳学分费用。

　 三、缓考

1．学生一般不得缓考。因病住院或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者，须由学生本人或班主任在考前向所在学院申请，持相关证明到教务处审查，审查同意后方可办理缓考。

2．参加缓考不收取学分费用。

3．缓考跟随教学班考试或跟随下学期的补考一起进行。

　　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二Ο一二年六月五日
